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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马克思说· “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

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

一事实，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，就形成人类历史"。

民政工作是在我国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

的，藐们不能割断历史。我们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，也应该

深入了解本县民政工作的历史。

监利县名始于三国时期，距今已有1760多年历史。有关

民政的史实，以前尚无专门记载，编修《监利县民政志》，

委实史无前例。

编纂志书可靠镜往事，诫来兹，鉴兴废，考得失帮，有

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帮之作用。《监利县民政志》的编纂工作，

从1987年4月组建班子，5月开始制定编目，搜集资料。编

辑人员广征博采，深挖细搜，先后到省、地档案馆，图书

馆，文史单位和县博物馆，档案馆、县志办公室以及本局档

案室，查阅图书、档案800余卷(册)，采访知情人士数十

人，共获文字资料达1 2 o多万字，图表，照片数百张。在此

基础上，消化资料，断其主次，决其取舍，考其所出，明其

讹缺，慎重试写，精心编纂，反复修改，数易其稿，在人员

少．时间短的情况下，此书提前问世。

本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

点．坚持实事求是，尊重历史，秉笔直书。在总体设计上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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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今路古，详特略同，突出反映了建国以来本县民政工作成

就及其发展，在内容上，围绕各个时期民政业务，力图反映

其兴衰起伏，成败得失的基本概貌及其规律，在结构上，以

类系事，事以类从，横分门类，纵向记述，布局合理，层次

清楚，在体裁上，有记，志，传、图，表，录等，以志为

主，在文体上，采用记叙文I在史料上，存真求实，资料详

细考证，不涉风影浮诞’在观点上，明是非，彰因果，辨得

失，不妄加评论，避免政治化倾向，使本书充分发挥稽古鉴

今，彰往训来的作用。她将促进民政工作更好地为建设社会

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，成为研究本县民政工作发展

史的重要参考资料，愿本系统许多老同志和中青年同志继承

和发扬革命传统，认真思考，勇于探索，敢于创新，为丰富

和发展本县民政工作不断作出新贡献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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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，本志是以记述民政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志，本着

详今略古的原则，如实反映本县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，断限·上限据事依时上溯，下限为1987年。

三，采用语体文记述，运用志，记，传、图，表，录等

形式，横分纵写，力求横不缺项，纵不断线。

、四，本志基本按民政业务分章，章下设节，目．以数字

表示。

五、资料主要来源于省、地、县档案馆、县志办公室，

本局档案室及各股现存资料。

六，财务数字，以原始档案资料和历年财务报表为准。

建国前后，各个时期币值多变，难于统一．故按原文录用，

未进行换算。业务数字，以原始档案资料和各股室报表为

准。

七、本志纪年，建国前，以帝号纪年或民国纪年，并用

括号加注公元纪年。建国后。以公元纪年。



述

监利县东跨洪湖，南临长江，与渤南隔江相望．境内河

港交织，湖泊星罗棋布。万里长江，险在荆江，史书记载·

“江之患在楚”，而“监利适当其冲，故患最烈，，。1342

年"一1948年间，本县共发生水灾84次，仅1916年～1949年的

34年中，溃口成灾就达18次之多。因此，历史上各个朝代的

监利县政府都重视灾情的治理，防灾，救灾是旧时监利县政

府民政的主要内容。故清末的历史资料中，也以灾情为多。

清末时期，县设户房管理民政，民政事务除救灾，社会赈济

外，还设有收养孤儿的育婴堂等慈善救济单位．

民国时期，监利县政府虽设第一科管理民政，后又改设

民政科，但当局管理民政事务，旨在维护统治，稳固政权，

“民政"实为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专政之工具，如民国二十

二年前后，实行联保制，联保处设调解委员会，联保主任藉

以敲诈勒索。联保办事处下设保，保下设甲，每五户实行

。连坐切法，，，一户犯罪，余四户如未事先具报，则同样坐

罪。社会救济、优抚和慈善事业虽有，皆因政事腐败，官员

中饱私囊，兵士与贫民受惠甚微。1931年大水灾，全县被

淹，逃亡灾民不计其数。一些地方富豪与国民党政府官员勾

结，乘机发灾难财。放高利贷，逼债勒索，人民不但很少得

到救济，反而受列更深的剥削。建国前，社会处于战乱，民

政事务荒废．因而广大贫困群众难维生计。监利县在第二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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